附件1
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
单项竞赛委员会组织方案

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（以下简称“市运会”）将于2026年5-10月举行。目前，本届市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。

根据市运会的实际工作需要及往届市运会的惯例，各项目承办单位应成立市运会单项竞赛组织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单项竞委会”），以便更好地组织市运会的比赛。

单项竞委会属市运会组委会竞赛部下设机构，办公地点设在各承办单位，单项竞委会的人员组成应包括：主任1名、常务副主任1-2名、副主任4-6名、委员6名；机构组成应至少包括综合办公室、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处、竞赛处、安保处、宣传处、后勤保障处一室五处，每个处室设负责人1名、工作人员3-5名。

除上述处室外，各单项竞委会可根据所承办项目的实际情况，酌情增加工作处室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单项竞委会机构及人员组成
（一）区体育局与赛事执行公司作为承办单位的

主  任：承办区分管副区长1人

常务副主任：承办区体育局局长1人、区教委主任1人

副主任：承办区体育局主管副局长1人

市体育局相关处室领导1人

赛事执行公司相关负责人1人

场馆主要负责人、相关单位处室负责人2人

委  员：承办区体育局有关处室负责人不超过6人

各项目参赛单位领队（不体现在回执中）

（副主任及委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入区政府相关委办局领导，不受人数限制）

1.综合办公室

主    任：承办区体育局相关处室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承办区体育局相关处室工作人员、赛事执行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不超过4人

2.竞赛处

处    长：承办区体育局相关处室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项目联络人1人，承办区体育局相关处室工作人员、赛事执行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不超过3人

3.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处
处    长：承办区体育局相关处室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市社体中心联络人1人、承办区体育局相关处室工作人员不超过3人

4.安保处

处    长：承办区体育局相关处室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承办区体育局相关处室工作人员不超过4人

5.宣传处

处    长：承办区体育局相关处室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市社体中心1人，承办区体育局相关处室工作人员、赛事执行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不超过3人

6.后勤保障处

处    长：承办区体育局相关处室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承办区体育局相关处室工作人员不超过4人

（二）市体育局直属单位与赛事执行公司为承办单位的（各体育运动技术学校、相关项目中心）

主  任：北京市体育局主管副局长1人

常务副主任：市体育局直属单位主要领导1人

副主任：市体育局直属单位主管领导1人

赛事执行公司相关负责人1人

属地体育、教育部门负责人，相关单位处室负责人3人

委  员：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不超过6人

        各项目参赛单位领队（不体现在回执中）

1.综合办公室

主    任：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工作人员、赛事执行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不超过4人

2.竞赛处

处    长：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项目联络人1人，          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工作人员、赛事执行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不超过3人

3.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处
处    长：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市社体中心联络人1人、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工作人员不超过3人
4.安保处
处    长：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1人

  工作人员：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工作人员不超过4人

5.宣传处

处    长：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市社体中心1人，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工作人员、赛事执行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不超过3人

6.后勤保障处

处    长：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市体育局直属单位相关科室工作人员不超过4人

（三）其他单位与赛事执行公司为承办单位的（协会、社会单位）

主  任：单位主要负责人1人

常务副主任：单位分管市运会工作领导1人

副主任：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1人

市体育局相关处室领导1人

赛事执行公司相关负责人1人

属地体育、教育部门负责人，场馆主要负责人，相关单位处室负责人4人

委  员：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不超过6人

        各项目参赛单位领队（不体现在回执中）

1.综合办公室

主    任：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1人

 工作人员：单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、赛事执行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不超过4人

2.竞赛处

处    长：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项目联络人1人，单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、赛事执行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不超过3人

3.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处
处    长：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1人

 工作人员：市社体中心联络人1人、单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不超过3人

4.安保处

处    长：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单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不超过4人

5.宣传处

处    长：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市社体中心1人，单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、赛事执行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不超过3人

6.后勤保障处

处    长：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1人

工作人员：场馆、单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不超过4人

二、单项竞委会各部室工作职责

（一）综合办公室

负责行政管理、资源统筹及跨部门协同，完善内部工作机制。统筹赛事全流程行政、后勤等协调工作，落实公文、会议、人员调度、信息汇总等事务，按组委会要求编印单项秩序册和成绩册，紧密对接组委会竞赛部等相关部门，保障竞委会工作高效运转。

（二）竞赛处

依规开展竞赛组织工作。负责赛程编排、场地器材布置、裁判管理、运动员组织及技术保障，规范竞赛流程，维护赛场秩序，保障赛事公平开展，出具权威竞赛成绩。

（三）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处

负责赛风赛纪监督及防反兴奋剂管理工作，营造公平文明的竞赛环境。依规监督参赛及工作人员履职守纪情况，与组委会相关部门紧密配合查处违规行为，弘扬体育精神，维护赛事良好形象。

（四）安保处

承担赛事安全保障工作。赛前排查风险、制定安保方案与应急预案；部署安保力量，落实安检、场地管控、交通疏导、应急处置等工作，筑牢安全防线，保障人员安全及场地秩序稳定。

（五）宣传处

统筹赛事宣传、舆情引导及监督、媒体服务与品牌推广。制定宣传方案、发布官方信息、对接服务媒体；关注监督舆情导向并及时处理、引导；负责宣传物料制作、官方平台运营，落实组委会相关赞助商权益，合规开展自主招商，规避权益冲突。

（六）后勤保障处

负责物资、食宿、交通、医疗等后勤保障工作。统筹物资采购调配，妥善安排相关人员食宿交通，提供医疗救护服务，为赛事提供优质后勤支撑。

（七）除上述处室外，各单项竞委会可根据所承办项目的实际情况，本着以竞赛为中心、以运动员为主体，以保证各项目竞赛安全、有序、圆满举行为原则，酌情增加相应的工作处室，增加工作处室的职责，由各单项竞委会自行制定，并报市运会组委会备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单项竞委会有关部门要明确工作机制，加强监督管理全力做好本届市运会的筹备、组织、保障、运行工作。

（二）切实将组委会的各项机制和要求落到实处，严格按照规程选派和管理相关工作人员，赛前开展专项培训，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，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，逐级负责，每一项具体工作都要落实到人。

（三）建立并公示清晰的申诉举报渠道，确保问题能够被及时发现和处理。

（四）做好赛场的安全保卫工作，预防和处置可能出现的扰乱秩序行为。

（五）对重点项目、重点场次和重点人员要做到“全程盯”和“盯全程”。“全程盯”是指竞委会主要领导要全程在场。“盯全程”是指竞委会主要领导不仅要在场，还要切实发挥监督职责，要主动发现苗头和趋势，把问题扼杀于无形、解决于初期，使影响最小化。

（六）建立快速报告机制，赛场紧急突发事件须在15分钟内报组委会并附简短文字说明，详细报告不晚于时间发生后1小时，杜绝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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